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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务处文件 
 

青师教字〔2023〕11号 

 

 
关于公布 2022 年校级一流本科课程 

(含课程思政示范课程)立项结果的通知 
 

各学院： 

根据《关于开展 2022 年校级一流本科课程（含课程思政示

范课程）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青师教字〔2022〕99号）的文件要

求，经个人申报、学院初审推荐、教务处审核并组织专家评审、

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审议、校内公示无异议后，决定立项《地貌学》

等 6门课程为我校 2022年度校级一流课程思政示范课，《生物化

学实验》等 8门课程为 2022年度校级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，

《电路分析》等 5门课程为 2022年度校级线上一流课程（精品在

线开放课程），《财务管理》等 4门课程为我校 2022年度线下一

流课程（见附件）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



 

 - 2 - 

一、建设要求 

1.课程所在学院应高度重视，在设备、人员、场地等方面给

予支持，做好建设工作。建设工作实行课程负责人制，在课程负

责人的率领下课程组成员团队协作完成课程建设任务。 

2.课程基于线上一流课程、线下一流课程、线上线下混合式、

课程思政示范课特性进行建设。课程团队应加深对一流课程、课

程思政示范一流课程的理解，做好充分准备。团队应包括主讲、

在线教学人员，既确保课程学术性又考虑技术性，并充分做好课

程教学设计，团队成员应确保时间和精力投入。 

3.开课期间，课程团队应维护课程论坛、讨论区和答疑区，

以保证课程教学中的问题得以及时解决。 

二、项目管理 

1.课程建设时间为 2年。 

2.课程组应合理安排教学进程与课程制作时间，于 2023年 3

月 1日启动该项工作。 

3.上线后应在校内外开设课程。 

三、经费支持 

为支持课程建设工作，学校给予每门课程 2万元配套建设经

费（不含课程制作费），经费划拨分二期划拨，立项建设划拨 50%，

通过验收认定后划拨剩余 50%，以上费用主要用于支付课程建设

必需的设备和书籍购置、打印复印、专家咨询、会议费、差旅费、

团队成员课程资源开发、助教劳务费用等，经费开支应遵守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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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务管理制度。 

四、其他事宜 

1.在制作过程中，课程组可根据实际需要，在获得学院、教

务处批准的前提下，对课程名称、课程内容进行科学合理的改动。 

2.学校将依据上级文件精神，择优推荐申报省级、国家级一

流本科课程。 

希望立项建设的课程严格按照国家级一流课程的建设标准

和要求优化课程资源，确保课程建设质量、展示效果与传输效果，

充分发挥优质课程的示范带动作用。 

  

附件：2022年校级校级一流本科课程(含课程思政示范课程)

立项建设名单 

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3月 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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